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玉溪市建设项目（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江河湖泊新设、改设和扩大排污口论证报告技术评估经费。
立项依据

依据一：《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清理规范市级政府部门第一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玉政发〔2017〕6号），环评技术评估作为项目审批中介服务予以保留，并要求纳入财政预算。

依据二：《玉溪市生态环境局 玉溪市财政局关于切实加强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审查评估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玉市环〔2022〕86号），明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审查评估经费应统一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不得向建设单位、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单位收取任何费用，不得由建设单位或环评编制单位支付技术审查评估费用。

依据三：江河、湖泊新设、改设或者扩大排污口审批事项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事项均为由生态环境部门实施的同等性质的行政许可事项。

依据四：《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35号），第十三条“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程序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决定”。“审批部门对受理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可以根据需要，组织专家评审、听证或者现场查勘。组织专家评审、听证或者现场查勘，不得向申请单位收取任何费用”。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
项目基本概况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江河湖泊新设、改设和扩大排污口论证报告在编制完成后，需开展技术评估。通过对单个市级审批和审查建设项目（规划）的环评技术评估，为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进一步加强市级审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的有效性，提高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工作质量。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建设项目（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技术评估

形式审查：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管理办法》及《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一批行政许可行政职权事项及公布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的决定》要求，完成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的受理、资质审查、信息录入等工作。

会前审查及技术评估会会议组织：按质量及效率目标控制要求，对环评文件进行技术初审，确定会议审查重点。按项目特点确定评估专家；与建设单位、环评单位、专家联系，并确定现场踏勘行程、会议时间，发放会议通知。

现场踏勘及召开会议：组织专家及相关单位代表进行现场踏勘，召开技术评审会并形成专家意见。

技术评估意见编撰：对修改后的环评报告进行技术审查，确保环评文件修改达到要求，并编撰技术评估意见。技术评估意见编撰过程中，需确保环评文件中法律、法规、政策、规范的相符性分析到位、全面，环境现状调查的客观、准确，工程分析完整、清晰，环境保护措施可行、可靠，环境影响预测科学、可信，环评基础数据可靠。

编制技术评估意见，需确保技术评估意见能反映建设项目的概况，区域环境质量，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主要环境影响，与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划的相符性，公众参与情况，清洁生产水平，并提出明确的评价结论，为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提出审批建议，确保技术评估服务能满足行政审批要求。

部门内审：对环评文件进行部门内审或讨论；并对技术评估意见进行部门内审或讨论。

专家审核：组织专家对环评文件进行审查，并对技术评估意见进行修正。

领导审定：评估单位领导要求对环评文件进行审查，并对技术评估意见进行修正。

其它工作：完成市级审批的重大建设项目环评审批专题会的技术支持工作，配合完成重大建设项目审批的咨询和技术服务工作；配合完成重大项目环评审批协调工作；完成环评相关技术咨询工作。

（二）江河湖泊新设、改设和扩大排污口论证报告技术评估

受理：对需要设置入河排污口的责任主体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受理。

会前审查及技术评估会会议组织：按质量及效率目标控制要求，对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进行技术初审，确定会议审查重点，按排污口设置特点确定评审专家；与申报责任主体、论证报告编制单位、专家联系，确定现场查勘行程、会议时间，发放会议通知。

组织现场查勘和专家论证：组织专家及相关单位代表进行现场查勘，召开专家评审会并形成专家意见。

评审意见编撰：对修改后的排污口论证报告进行技术审查，确保论证报告修改达到要求，并编撰技术评估意见，对排污口设置审批提出审批建议。

部门内审：对排污口设置进行部门内审或讨论；并对技术评估意见进行部门内审或讨论。

专家审核：组织专家对环评文件进行审查，并对技术评估意见进行修正。

领导审定：评估单位领导按要求对排污口论证报告进行审查，并对技术评估意见进行修正。

其它工作：完成江河、湖泊新设、改设或者扩大排污口审批的咨询、协设和技术支持服务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预算项目资金300,000.00元。其中，建设项目（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技术评估264,000.00元，具体构成：预计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5个，单个费用15,000.00元，共计75,000.00元；预计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14个，单个费用13,500.00元，共计189,000.00元。江河、湖泊新设、改设或者扩大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技术评估费用36,000.00元，预计完成3个排污口的设置论证报告技术评估，单个费用预计12,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建设项目（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技术评估
2026年1月至3月，根据预算资金到账情况，启动政府采购工作。

2026年4月至6月，预计完成项目环评报告6个（报告书2个、报告表4个）。

2026年7月至9月，预计完成项目环评报告8个（报告书2个、报告表6个）。

2026年10月至12月，预计完成项目环评报告5个（报告书1个、报告表5个）。

（二）江河湖泊新设、改设和扩大排污口论证报告技术评估

2026年1月至3月，根据预算资金到账情况，启动政府采购工作。

2026年4月至6月，预计完成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技术评估工作2个。

2026年7月至12月，预计完成完成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技术评估工作1个。

以上计划根据建设单位报送项目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八、项目实施成效

按照“提前介入，突出重点，跟踪督办，强化服务”的总体要求，不断强化技术评估业务软硬件建设。从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审视和谋划环评技术评估工作，将依法依规、有效维护公众环境权益作为工作出发点，提升评估质量和效率，为确保建设项目及时落地奠定坚实基础。通过项目的实施，为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提高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工作质量。




